
重補修選課相關事項
&系統操作說明



依據學生學習評量補充規定第二十七條

畢業條件包括:
1.畢業及格學分數至少160學分(實用技能學程150學分)
2.部定必修科目均須修習，部定必修至少85%及格

3.專業及實習科目至少需修習80學分(本校職科只開設80
學分)，至少60學分及格(實用技能學程至少80學分及格)，
含實習科目至少45學分以上及格(實用技能學程50學分以
上及格)。



點選校務系統



線上選課方式:
學校網頁校務系統/登入帳號(學號)、密碼(身分證號)/重修





第一階段:重補修意願調查



出現的科目是未取得學分且本梯次有開課的科目，
請勾選有意願參加的科目

需於規定期限內完成勾選



第二階段:重修加退選
意願調查有勾選的同學且原則上勾選總人數超過7人的科目，
才會進入第二階段加退選科目名單。
加退選:再次確認各科目的上課時間 ，是否能參加。

第二階段重補修



第二階段重補修加退選:在意願選填有勾選的科目，系統預設會

自動列入已加選，加選完成的課程會顯示退選。

若不想選該課時再點一下退選就可，這時會顯示加選。

在加退選期間內都可上系統加退選。

須於規定期限內完成加退選







退選數學B班，再選擇沒有衝堂的數學A班



若遇甲和乙兩科衝堂時，先選甲就無法加選乙
(會顯示衝堂)。若要選乙必須先退選甲才能再加
選乙。

因畢業學分規定:部定必修須85%以上及格，職業
類科實習學分須至少45個學分及格(資訊、電子、
電機、製圖、資處科三年實習科目只修50個學分)。
若遇科目衝堂時，建議優先選部定必修科目或實
習科目。

請同學把握開課機會，若時間許可，盡量選擇出
最多最佳課程組合







完成兩階段線上選課及繳費才能參加課程。


